

附件1
考核认定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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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申报补充提醒

1.申报个人上传材料务必清晰、完整、规范，上传材料不清晰或出现漏报、错报、未放指定位置导致的后果，由申报个人承担。申报材料提交到市职称办后不再补充材料。
2.申报人填报达到任职年限要求的“年度考核情况”，务必上传相应的年度考核材料。
3.务必规范填写个人工作经历小结。
4.务必规范填写《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保证书》（附件3）
5.事业单位人员申报时，需将最新《九江市事业单位岗位聘用情况审核表》（附件4）扫描件（须经共青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确认）上传至职称系统“相关材料”一栏。








附件3

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保证书

本人申报              专业技术资格，所提供各种表格、相关证书、论文著作、业绩成果等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全面，且无遗漏。如有任何不实，愿按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理；如有遗漏，自己承担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（签名）：
年   月   日


兹保证        同志确系本单位正式在职在岗职工，经审核，其所报材料属实。如有隐瞒，我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
单      位（盖章）：
审  核  人（签名）：
主要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1

附件4
九江市事业单位岗位聘用情况审核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	编制数
	
	岗位总数
	
	正式职工人数
	

	管理
岗位
	等级
	合计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九
	十

	
	核准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
	
	聘用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
	
	空缺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
	
专业技术岗位


	层级
	高级
	中级
	初级

	
	核准岗位数
	
	
	

	
	等级
	合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九
	十
	十一
	十二
	十三

	
	核准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聘用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空缺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工勤技能岗位
	层级
	
	技术工
	普通工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       
 （盖章）
      年   月  日
	县区人事部门意见：


（盖章）
      年  月  日

	设区市人事部门审核意见：


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等级
	合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
	
	
	

	
	核准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聘用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空缺岗位数
	
	
	
	
	
	
	
	
	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单位、主管部门、政府人事部门各留存一份。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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